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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 “中国法的精神” 作为论

述的主题， 目的并不在于列举中

国现行的法律体系， 而是在于勾

画中国法的精神实质和精神轮廓，

或者说是中国法的灵魂。 本书试

论 “中国法的精神”， 是把中国法

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来认知的。

那么 ， 何处寻找中国法的精神 ？

回答是：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 文

化现象的中国法， 主要体现在中

国法的理论、 法治、 宪治、 宪法

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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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论中国法的精神》 是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法学院院长喻中教授经过十年时间、 多地

域观察“中国法的精神” 的学术结晶， 真切

地反映了中国法在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作者认为： 中国法的理论基础， 既包括

和谐秩序原理， 也包括信托政治理论。 中国

法的实践形态， 既见于中国的法治， 更见于

中国的宪治与宪法。 一方面， 作者关注文化

传统； 另一方面， 作者又习惯于从文化传统

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寻找中国法的精

神。

总的来说， 《论中国法的精神》 是一个

学习者、 思考者面向法学写下的精神史、 心

灵史。

【内容简介】

喻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著有

《法学是什么》 《法学方法论》 《宪法社会

学》 《法家三期论》 《论授权规则》 《中国

法治观念》 《风与草： 喻中读尚书》 《在法

律思想的密林里》 《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

《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 《法律文化视野中

的权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 《自由

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等书。

【精彩书摘】

从社会主义法治的运行过程来看， 科学

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普遍守法等几

个环节也需要一体建设。 因为， 实践中的社

会主义法治主要就是由这四个环节联结起来

的。

立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起点。 要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 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 完

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没有相对完备、 相对

成熟的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就没有基

础， 依法治国也就失去了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 在社会主义法治恢复重建的初期， 立

法的任务是制定一大批基础性的法律法规，

以填补法律的空白。 在 30多年以后的今天，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法律体系

的骨架已经初步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 立法的重心是完善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 譬如， 民法典的编纂， 就

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点。 与此

同时， 还要对部分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 使

之与时俱进， 符合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的发展进程。

在立法环节， 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立法的

原则。 科学立法的要求是： 制定出来的法律

要符合社会与时代的需要。 在立法过程中，

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 而是在发现法律。

立法者应当以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态度， 寻

找、 发现那些支配各种社会交往关系的规

则。 举凡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规则， 个体

与群体之间的交往规则，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

交往规则， 都需要立法者去发现， 继而加以

归纳、 总结、 提炼。 虽然， 立法者的主观能

动性、 主观价值偏好， 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

立法， 但是， 立法者绝不能以自己个体化的

偏好去创造法律， 尤其不能以主观的想象去

表述法律， 这样的立法恰好处在科学立法的

对立面。

另一方面， 还要坚持民主立法的原则。

民主立法既是一个程序性的要求， 也是一个

实体性的要求。 在程序意义上， 民主立法要

求严格遵守立法的程序。 立法议案的提出、

法律的起草、 法律草案的审议与表决， 都要

严格遵守民主原则。 只有保证立法程序的民

主， 制定出来的法律才能取得形式上的合法

性。 与此同时， 民主立法还要求实体性的民

主。 所谓实体性的民主， 是要求制定出来的

法律真正符合人民的意愿， 能够得到人民的

认同。 人民的认同， 是民主立法的核心追

求。

依据科学、 民主的原则制定出来的法

律， 需要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这就进入了

执法环节。 从词义上看， 执法就是执行法律

的活动。 在我国， 执法通常是指政府的行政

执法， 它也是政府运用法律来治理社会的活

动。 从法理上说， 执法与行政具有同构性，

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 因为， 行政的

本义， 就是对国家政治意志的执行。 在我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治意志的

最高代表与最高象征， 如果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视为政治主权者， 那么政府就是政治主

权者的执行者。 因此， 行政的字面含义可以

理解为执行政治意志的活动。 从法治的角度

来看， 执行政治意志的活动正是执法活动，

因为政治意志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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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执行

程序的启动、 运行、 终结等环

节， 缺乏以执行当事人权利为

本位的制度设置。 因此， 如何

从权利本位立场认识民事执行

请求权， 重构民事执行请求权

保障与平衡之程序制度， 即成

为当下亟待研究之课题。 本书

对民事执行请求权展开全景式

研究， 重构民事执行请求权的

保障制度。

本书以充满现场感的叙

述， 重现了自雍正至光绪年间

的多桩案件。

这些案件起初都看似平

常， 但最终升级成轰动一时、

引起皇帝关注的大案， 其案情

反复、 内幕重重， 令人惊骇，

最终审判结果耐人寻味。 作者

在还原案件过程之后， 予以理

性审视， 探讨了清代法律制度

中的种种弊病。

法学写作时， 我们正在法

律实践， 由此正在支持或反对

社会的某种利益……而如此理

解， 缘于法学知识其实注定是

或张扬或隐蔽的立场化的知识

主张。 进一步， 需看到， 法学

知识完全可能通过 “一个知识

压抑其他未被认为是知识” 的

方式， 消灭实践中或许地位同

等的另外法律主张的需求、 愿

望、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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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法的精神》：

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遍守法一体建设


